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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93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0月21日，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资产收购相关事项的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9】28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对问询函中提

及的事项，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逐项落实，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告披露，华虹租赁主要为林洋能源下属项目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本次交易能消除公司与华虹租赁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同时为光伏电站和储能项目

建设开发业务提供资金支持。但截至2019年6月30日，华虹租赁资产总额5.24亿元，

其中包括长期应收款（融资租赁款）余额4.69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华虹租赁融资租赁款的借款人、与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

借款金额和期限、是否存在展期或逾期情形，相关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华虹租赁共有四笔融资租赁业务合同正在履行，该等业

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承租方 
与上市公司

关联关系 
租赁本金 期限 长期应收款余额 

是否存在展

期或逾期 

1 冠县华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

公司 

4,200.00 
2019.5.15-20

25.6.30 
5,423.88 否 

2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风阳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 
4,440.71 

2016.4.15-20

26.4.15 
5,539.28 否 

3 内蒙古乾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6,000.01 2018.4.26-20 19,108.6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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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4 
商丘市鑫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21,641.06 

2016.4.13-20

22.9.18 
24,140.69 否 

合计  46,281.78 - 54,212.50  

注：华虹租赁控股股东为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电子”），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亦为华虹电子，即华虹租赁与该等承租人均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鉴于上述承租人均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其商业信用和履约能力强，合同

签订至今均正常履行，长期应收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租

赁》关于融资租赁业务的规定，该等长期应收款无需计提坏账准备。 

（2）上市公司前期与标的资产的业务往来情况，包括借款金额、利率、期

限和支付的财务费用，说明是否存在通过融资租赁盈余管理和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回复】 

2017年至2019年1-6月，上市公司与华虹租赁业务往来情况如下： 

1）融资租赁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之一为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和运营，鉴于该业务属于资金

密集型业务，为进一步盘活部分光伏电站业务存量资产、提高资金效率，同时为

增量光伏电站业务提供资金支持，上市公司与华虹租赁开展了融资租赁（售后回

租）交易。 

交易利率以市场利率为基准，并结合承租人经营情况、租赁物情况、项目建

设阶段情况、商务谈判情况等因素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该等交易总体金

额较小，不存在通过融资租赁盈余管理和利益输送的情形。 

单位：万元 

序号 承租方 租赁本金 利率 期限 2019年1-6月 2018年 2017年 

1 

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县风阳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16,816.58 6.5% 
2016.4.15-20

26.4.15 
446.78 11,068.06 2,734.35 

2 
内蒙古乾华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8.5% 

2018.4.26-20

23.5.1 
2,616.25 3,030.39  

3 
商丘市鑫炎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37,098.96 6.5% 

2016.4.13-20

22.9.18 
3,852.97 8,016.3 8,423.78 

4 
扬中市阜润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2,500.76 6.5% 

2016.11.15-2

021.12.1 
  2,605.78 

5 
灌云中森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1,495.37 6.5% 

2017.5.9-202

5.6.29 
 1447.97 1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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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云港易睐珂新

能源有限公司 
975.78 6.5% 

2017.5.16-20

25.6.29 
 944.85 93.23 

7 
泗洪润晖新能源

有限公司 
824.55 6.5% 

2017.5.16-20

25.6.29 
 798.42 78.78 

8 
肥西绿辉光伏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 
1,795.53 6.5% 

2017.3.29-20

25.6.29 
 1,738.63 171.55 

9 
合肥恒科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791.05 6.5% 

2017.3.29-20

25.6.29 
 765.98 75.58 

10 
东营市津禾光伏

有限公司 
4,073.78 6.5% 

2017.3.20-20

25.6.29 
  4,147.34 

11 
潍坊创能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6,017.44 6.5% 

2017.3.20-20

25.6.29 
  6,165.60 

12 
淄博青意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2,654.94 6.5% 

2017.5.18-20

25.6.29 
 2，570.80 253.66 

13 
肥东县金润新能

源有限公司 
885.78 6.5% 

2018.4.27-20

23.8.27 
 883.96  

14 
合肥盛康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669.41 6.5% 

2018.4.27-20

23.8.27 
 668.03  

合计 100,799.83   6,916 31,933.39 24,892.52 

注：各期支付金额包括本金及利息。4-14项为项目建成并网后合同提前终止。 

2）房屋租赁 

华虹租赁注册于江苏南京，综合考虑租用办公场所的稳定性和当地租赁市场

行情，华虹租赁向上市公司租用写字楼用于日常办公，租赁价格根据同地区市场

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金额较小，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单位：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2019年 1-6月 2018年 2017年 

林洋能源 华虹租赁 办公场所 35.00 70.00 70.00 

（3）华虹租赁的主要运营方式、盈利模式，并说明相关业务收入确认和成

本结转的会计政策，包括确认时点、确认依据等； 

【公司回复】 

1）华虹租赁的主要运营方式、盈利模式 

华虹租赁系经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同意作为第十三批内资融资租赁业务的

试点企业，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其业务模式目前主要为售后回租业务，后

续将根据业务需要开展直接租赁业务。 

售后回租是指承租人以其存量自有设备与出租人进行洽谈，将设备以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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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出售给出租人，再从出租人手中租回使用。租赁期间，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租金，租赁期满，设备归承租人所有。 

直接租赁是指承租人自主选择意向设备，与供应商基本确定设备规格、型号、

数量、价格等条件后，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要求，向设备供应商购买设备，并将

设备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租赁期间，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租赁期满，设备

归承租人所有。 

华虹租赁主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自有资金提供方为控股股

东华虹电子，截至2019年6月30日，华虹租赁实缴注册资金30,000万元，浦发银行

贷款16,250万元，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比例184.62%，其盈利主要来源于租赁利息

收入和银行利率之间的利率差。 

2）相关业务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会计政策 

华虹租赁作为融资租赁出租人，融资租赁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最

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

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

现融资收益。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 

华虹租赁成本项目主要包括融资成本，相关业务成本在合同期限内按季度确

认或按照合同约定确认。 

（4）华虹租赁近三年的前十大客户及关联关系、销售额、对应的融资租赁

项目，是否存在信用风险； 

【公司回复】 

2017年至2019年1-6月，华虹租赁前十客户及租赁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1-6月 

序号 客户名称 租赁收入 对应项目 
是否存在信

用风险 

1 商丘市鑫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64.60 鑫炎商丘 否 

2 内蒙古乾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81.37 内蒙乾华 否 

3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风阳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131.63 河北围场 否 

合计 1,3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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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序号 客户名称 租赁收入 对应项目 
是否存在信

用风险 

1 商丘市鑫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576.59 鑫炎商丘 否 

2 内蒙古乾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72.06 内蒙乾华 否 

3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风阳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575.68 河北围场 

否 

4 淄博青意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77.16 高青如意纺织 否 

5 肥西绿辉光伏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52.18 徽运物流 否 

6 灌云中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43.46 灌云中小企业园 否 

7 连云港易睐珂新能源有限公司 28.36 智慧物流产业园 否 

8 泗洪润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23.96 润晖陈圩全民创业园 否 

9 合肥恒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2.99 肥东县桥柜成套电器 否 

10 肥东县金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22.60 凯盛科技 否 

合计 3,395.06   

2017年 

序号 客户名称 租赁收入 对应项目 
是否存在信

用风险 

1 商丘市鑫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915.06 鑫炎商丘 否 

2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风阳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899.74 河北围场 否 

3 潍坊创能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56.22 潍坊高新创能 否 

4 扬中市阜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33.40 镇江扬中 否 

5 东营市津禾光伏有限公司 91.83 威兰德精密装备制造 否 

6 淄博青意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87.42 高青如意纺织 否 

7 肥西绿辉光伏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80.06 徽运物流 否 

8 灌云中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47.62 灌云中小企业园 否 

9 合肥恒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5.08 肥东县桥柜成套电器 否 

10 连云港易睐珂新能源有限公司 31.15 智慧物流产业园 否 

合计 3,477.58   

上述客户均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其商业信用和履约能力强，故不存在信

用风险。 

（5）请结合上述情况和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和信贷政策，说明上市公司本次

收购标的资产的目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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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和信贷政策 

融资租赁作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逐步成为与银行信贷和

证券并驾齐驱的第三大融资工具。近年来，我国不断修订融资租赁行业相关监管

政策，加大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2015年8月和9月，国务院办公厅先

后发布《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8号)和《关于促进

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9号)；2018年5月，商务部发布

《关于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典当行管理职责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

正式将制定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经营和监管规则职责划给银保监会。目

前，融资租赁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借款、同业拆借、金融债、融资租赁集合信托计

划、资产证券化、保险公司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从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

处筹措资金。 

综上，当前融资租赁行业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融资租赁行业资金筹措

渠道日益多元化，有利于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2）本次收购华虹租赁的目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为进一步盘活部分光伏电站业务存量资产、提高资金效率，同时为增量光伏

电站业务提供资金支持，上市公司与华虹租赁开展了融资租赁关联交易。本次收

购完成后，华虹租赁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该等关联交易将得以消除，上

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将进一步增强。同时，华虹租赁也可借助上市公司客户优势、

渠道优势、资源优势等，适时拓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为上市公司拓展新的利润

增长点。 

当前，光伏电站业务及储能业务均是能源相关资金投入较大的行业，对于项

目开发和建设过程中资金的渠道、效率、成本均有较高的要求。目前公司在手储

备项目约1.6GW，公司陆续与中广核、中能建、中电建等央国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重点开发光伏电站等业务，对于公司多种渠道的融资和合作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融资租赁公司在融资渠道、产权确认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制度优势、渠道优势

和成本优势。本次收购完成后，华虹租赁可以借助上市公司平台优势、规模优势，

丰富、优化自身资金来源渠道，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上市公司光伏电站建设、

开发业务、储能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综上，本次收购华虹租赁系上市公司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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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符合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公告披露，以2019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华虹

租赁评估值32,124.71万元，评估增值989.85万元。公司称因华虹租赁业务依赖于林

洋能源等的支持，无法参照历史财务数据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故不适用收益法

和市场法评估。同时，2019年上半年华虹租赁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2018年

的40.37%、37.63%。请公司补充披露： 

（1）近三年标的资产的收入、成本、净利润及其同比变化情况和原因； 

【公司回复】 

2016年至2019年1-6月，华虹租赁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及变化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营业收入 1,377.60 3,412.06 -5.05% 3,593.43 -39.81% 5,970.32 

营业成本 512.76 850.98 -35.52% 1,319.78 -68.34% 4,168.94 

净利润 674.37 1,792.01 26.57% 1,415.88 25.59% 1,127.34 

2017年，1）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比例较大主要系2016年营业收入包含融资租

赁（直租）设备销售收入4,085万元；2）营业成本减少主要系2016年营业成本包含

融资租赁（直租）设备销售成本3,829.48万元及贷款利息支出较2016年增加760.33

万元导致（贷款利息增长主要系银行贷款在2016年9月份借入，并隔半年归还部分

本金所致）；3）净利润波动主要系上述收入成本波动影响所致。 

2018年，1）营业成本下降主要系贷款利息支出较2017年减少248.81万元及

2017年确认保理管理费219.99万元导致；2）2018年净利润较高除收入成本变动因

素影响外还由于当年度取得政府补助137万元所致。 

2019年1-6月华虹租赁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与上期同比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 1-6月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营业收入 1,377.60 -7.60% 1,4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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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512.76 6.27% 482.49 

净利润 674.37 -26.19% 913.68 

2019年1-6月净利润下降主要系业务规模下降影响及2018年同期收到政府补

助137万元所致。 

（2）华虹租赁业务依赖于林洋能源等支持的具体内容，是否涉嫌利益输送，

请说明理由，并进一步说明收购的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7年至2019年1-6月，华虹租赁对上市公司子公司租赁收入合计分别为

3503.92万元、3412.06万元和1377.6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7.51%、

100%和100%，占比较高，主要系： 

一方面，华虹租赁成立于2014年末，成立时间较短，其业务开拓尚处于初期；

华虹租赁实缴注册资本为3亿元，资本金规模相对较小，其风险承受能力不高，其

业务更多向商业信用和履约能力强的客户倾斜。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为进一步盘活部分光伏电站业务存量资产、提高资金效

率，同时为增量光伏电站业务提供资金支持，寻求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

务。 

华虹租赁和上市公司以市场利率为基准，开展了融资租赁业务，不存利益输

送的情形，该等业务具体情况详见本回复“第一题之（2）上市公司前期与标的资

产的业务往来情况”相关内容。 

关于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合理性具体情况详见本回复“第一题之（5）请结合

上述情况和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和信贷政策，说明上市公司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目

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相关内容。 

（3）结合公司对标的资产的业务支持情况及可比交易，分析本次交易作价

的公允性，关联交易决策是否审慎，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回复】 

1）本次交易作价的依据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南京华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7年度、2018年

度和2019年1-6月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众会字（2019）第5981号），截至2019

年6月30日，华虹租赁账面所有者权益为31,134.86万元。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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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涉及的南京华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份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

字（2019）沪第0890号）： 

华虹租赁目前主要业务对象上市公司子公司，关联交易占华虹租赁收入比重

较高，无法参照历史数据对未来进行预测，故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在资产基础法下，截至2019年6月30日，华虹租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2,124.71万元，较审计后账面所有者权益31,134.86万元，评估增值989.85万元，增

值率3.18%。 

根据上述评估情况，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收购交易作价为32,100万元。 

2）本次交易作价的公允性，关联交易决策是否审慎，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

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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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股市场融资租赁收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评估基准日 标的资产 

全部股东

权益账面

净资产 

标的资产最近

一期净利润 
评估方法 

100%股权 

估值 

评估 

增值率 

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 

是否收购 

完成 

1 

键桥通讯

（旧名）

亚联发展 

002316.SZ 2015/03/31 

盈华融资租

赁 74.64%股

权 

25,330.76 3,572.56 

收益法 32,819.00 29.56% 
24,496.10

（收益法） 
已终止 

资产基础法 27,217.37 7.45% 

2 康盛股份 002418.SZ 2015/09/30 
富嘉融资

75%股权 
51,407.56 7,400.40 

资产基础法 34,623.80 0.00% 67,500.00

（收益法） 
已完成 

收益法 93,089.76 168.86% 

3 爱康科技 002610.SZ 2015/12/31 
赣发融资租

赁 40%股权 
35,069.86 3,643.69 

收益法 61,400.00 75.08% 24,560.00

（收益法） 
已完成 

资产基础法 35,075.01 0.01% 

4 北新路桥 002307.SZ 2017/09/30 
新疆鼎源融

资 47%股权 
89,458.81 3,941.38 

收益法 106,700.00 19.27% 50,149.00

（收益法） 
已完成 

资产基础法 89,635.96 0.20% 

5 悦达投资 600805.SH 2018/04/30 
悦达融资租

赁 40%股权 
89,693.42 5,220.84 市场法 102,734.84 14.54% 41,093.936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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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价格增值率低于上述收购的评估增值率，本

次收购交易作价公允。 

公司本次收购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南京华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的公告。 

综上，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本次关联交易系上市公司自身业务发展需

要，决策审慎，履行了相应的内部程序，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全体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符合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 

 

三、根据公司2019年三季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7亿元，

同比下降46.77%；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5.96亿元，同比下降28.72%，同时公司尚有

短期借款11.07亿元、长期借款19.07亿元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54亿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 

（1）此次交易的具体收购资金来源，并结合控股股东的资金情况，说明本

次交易是否主要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公司回复】 

1）此次交易的具体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上市公司自有资金。 

2）结合控股股东的资金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主要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控股股东华虹电子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业务，资金情况良好，且近期无大额

对外投资计划。截至2019年9月30日，华虹电子（扣除林洋能源）合并范围货币资

金9,702万元，其他流动资产（其中购买理财产品）62,509万元，持有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8,022万元，共计80,233万元；短期借款

42,00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4,500万元，应付账款18,250万元，应付债券

49,783万元，应付票据4,877万元，长期借款9,000万元，共计128,410万元。同时，

截至2019年9月30日，华虹电子持有的上市公司40.69%股权不存在股权质押情况，

且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亦经营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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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经审慎研判、决策，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的情形。 

（2）结合公司和标的资产的资金状况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说明本次交易

对公司现金流的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5.96亿元，其他流动资产中

理财产品余额约19亿元，其中募集资金理财余额约12亿元；2019年1-9月公司经营

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97亿元，公司现金储备及经营性现金回款足以满足日常经

营资金需求。同时公司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短期闲置资金、短期流动

资金贷款等进行动态管理，随着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回款的增加，公司资金状况

将进一步优化。 

1）负债分析列表如下： 

会计科目 2019 年 9 月 2018 年 12 月 比年初增幅 原因分析 

短期借款 110,689 39,655 71,034 流贷增长主要是为偿还到期票据等 

应付票据 26,972 59,570 -32,598 票据到期支付 

应付账款 84,675 101,610 -16,935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 25,366 22,110 3256  

流动负债合计 271,561 253,106 18,455  

     

长期借款 190,680 203,450 -12,770 项目贷款每季还本付息导致 

长期应付款 43,500 47,546 -4,046 向华虹租赁租赁款，每季还本付息。 

非流动负债合计 490,592 498,218 -7,626  

负债合计 762,154 751,324 10,830  

注：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了 1.8 亿元，增长 7.29%；负债合计比年初增长了 1.08 亿元，

增长了 1.44%。 

截止2019年9月底，公司资产总额179.58亿元，资产负债率42.44%，年初资产

负债率43.01%，下降0.57个百分点。公司总的负债增长较少，短期贷款的增加主是

用于偿还到期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且收购华虹租赁以后，公司的长期应付款

4.35亿元与华虹租赁的长期应收款合并抵消，负债部分承担华虹租赁的银行借款

1.35亿元，上市公司负债总额减少。 

2）现金流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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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板块：上市公司在1-9月电表业务回款12亿元，购买商品、劳务支付及职

工薪酬支出的现金为11个亿元，完全可以满足智能板块业务的日常经营。电费现

金流：新能源业务板块脱硫标杆及业主部分1-9月回收电费5.06亿元，年预计全年

回收电费6.6亿元-7亿元，国家补贴部分回收2.05亿元，全年电费回收约9亿元。公

司前三季度现金流下降，主要系公司根据现有EPC工程业务订单，采购的工程备件

等存货增加较多所致。未来随着该等订单的陆续消化，以及公司光伏发电业务回

款的增加，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将得以改善。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回收的电费完全可以满足电站运行及长期贷款的每年的

还本付息。随着上市公司电站进入国家补贴目录的增多，电费回收情况会越来越

好，上市公司现有资金情况足以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本次收购所支付的现金占公

司自由货币资金以及短期可变现资产的比重较小，虽然会导致货币资金的减少，

但同时长期应付款4.35亿元与华虹租赁的长期应收款合并抵消，负债部分承担华虹

租赁的银行借款1.35亿元，上市公司负债总额减少，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运营产生

不利影响。 

截止2019年6月30日，华虹租赁货币资金余额为3,452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中

理财产品余额2,030万元，其他应付款余额4,145万元（主要系应付华虹电子股利

4,144万元，已于2019年7月支付），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5,000万元（系

一年内到期的银行贷款），长期借款余额11,250万元（系银行贷款余额），2019

年1-6月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505万元，收购后华虹租赁现有资金储备

及融资租赁本息回笼可以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本次收购价款支付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流出金额将

增加，筹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将减少。因此，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资金情况产

生不利影响。 

【全体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业

务发展，对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影响较小，同时可以减少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提高上市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 

 

风险提示：1、本次交易的价格将以公司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如评

估基准日后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有可能出现相关资产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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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2、本次交易存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通过的风险； 

3、本次交易审议通过后，如收购方资金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将有可能出现不

能完成收购的情况； 

4、当前融资租赁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将有可能发生融资业

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

的有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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